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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兴业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签订的代销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4月8日起通过兴业银行代理销

售以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25

广发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50

广发逆向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47

投资者可在兴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基金定投” ）、转换等业务。 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本

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公司及兴业银行的相关业务规

则和流程。

同时，经兴业银行和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4月8日起，对通过兴业银行

申购上述指定基金是否实施费率优惠及具体优惠措施以兴业银行的安排为准。

重要提示：

1、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2、投资者可到兴业银行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元，具体办理事宜请以兴业银行的安排为准。

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1，或拨打当地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www.cib.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

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

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8日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4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百发

100

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082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10

月

3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

策略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

100

指

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5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百发

100

指数

A

广发百发

100

指数

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826 000827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

（

单位

：

元

）

1.547 1.54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

（

单位

：

元

）

279,999,155.90 395,215,787.8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

额

）

3.6 3.6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2015

年

4

月

10

日

除息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4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5

年

4

月

10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2015

年

4

月

14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5年4月10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95105828（免长途话费）确认分红

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

后（含T+2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

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

红的情况， 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 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

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8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新国都（

300130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新国都（股票代码：300130）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

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

致，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5年4月7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新国都股票按

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4-8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0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4月24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019

宝钢股份

2015/4/15

二、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为方便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特补充细化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的内容：

公司股东可通过中国结算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

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15:00至2015年4月24日15:00。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

算网络投票系统（www.chinaclear.cn）投票表决。

2.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

功能，开通网络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第一步：访问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点击右上角 “注册” ，填写姓名/

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深市证券账户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

密码；提交并注册成功后，投资者填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8位数字校验号码；

第二步：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

统等）以买入证券的方式，输入证券代码（369991，简称“中登认证” ）、购买价格（密码激

活为1.00元）、委托数量（短信收到的8位校验号码），提交报盘指令；

第三步：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网

络用户名及密码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

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进行网上关联，开通该“一码通” 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

的网络服务功能。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

关身份证明文件，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或选择先在中国结

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

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 开通网络服务

功能。 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点击“投资者服务专区-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058058了解更多

内容。

三、除了上述补充事项外，于 2015年3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4月24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4026号 深圳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4月23日

至2015年4月24日

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24日下午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4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2

关于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4 2014

年度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

5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6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7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关于

2015

年度预算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5

年度独立会计师的议案

√

1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0.01

选举陈德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0.02

选举戴志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0.03

选举赵周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0.04

选举诸骏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0.05

选举王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0.06

选举贝克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0.07

选举黄钰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8

选举刘文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9

选举夏大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10

选举李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

关于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

12.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2.01

选举陈缨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2.02

选举吴琨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2.03

选举刘国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4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 ? ?

2

关于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

3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 ?

4 2014

年度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5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6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7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

2015

年度预算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5

年度独立会计师的

议案

1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1

选举陈德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0.02

选举戴志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0.03

选举赵周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0.04

选举诸骏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0.05

选举王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0.06

选举贝克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0.07

选举黄钰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8

选举刘文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9

选举夏大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10

选举李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

关于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

12.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2.01

选举陈缨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2.02

选举吴琨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2.03

选举刘国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至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

选举张勇先生、何梅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2015年

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开始，至2018年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之日终止。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8日

附：简历

张勇 先生

1961年9月生，中国国籍，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工会主席，高级工程师。

张先生在钢铁生产制造、钢铁销售、工会管理等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1983年7月加

入宝钢，历任宝钢冷轧厂作业长、技术组长，生产部计划主管，宝钢钢铁部管理科部门经理，

宝钢国贸钢贸部门副经理、经理，宝钢钢贸副总经理、总经理，宝钢国际钢铁业副总裁，宝钢

股份销售中心副总经理兼营销管理部总经理，宝钢国际副总经理，宝钢股份薄板销售部总

经理，宝钢股份总经理助理兼销售系统党委书记、营销管理部总经理，宝钢股份总经理助理

兼制造管理部部长，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2014年9月起任宝钢股份监事、工会

主席。

张先生1983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

何梅芬 女士

1964年5月生，中国国籍，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审计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何女士在钢铁产品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984年加入

宝钢，历任宝钢计划处科员，宝钢集团办公室秘书，经营管理处预算室主管，宝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成本管理处预算室主管，成本管理处副处长，财会处副处长，宝钢新日铁汽

车板有限公司管理部部长，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2009年5月起担任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2013年3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

何女士1984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金属压力加工专业，1998年1月获得上海财经大学

MBA硕士学位，2005年12月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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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证券大厦2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136,766,91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1.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长兰荣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翁国雄、苏宝通、吴晓球、陈杰平因公务未出席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葛俊杰、余乃建因公务未出席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6,072 99.93 0 0.00 1,440,846 0.07

2、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6,072 99.93 0 0.00 1,440,846 0.07

3、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6,072 99.93 0 0.00 1,440,846 0.07

4、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6,072 99.93 0 0.00 1,440,846 0.07

5、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19,272 99.93 6,800 0.00 1,440,846 0.0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4,572 99.93 0 0.00 1,442,346 0.0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6,072 99.93 0 0.00 1,440,846 0.07

8、议案名称：《关于提高债务融资规模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3,472 99.93 1,600 0.00 1,441,846 0.07

9、议案名称：《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黄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24,972 99.93 1,600 0.00 1,440,346 0.07

10、议案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4,912,225 99.91 141,900 0.01 1,712,793 0.08

1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5,319,172 99.93 1,600 0.00 1,446,146 0.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1,458,666,462 10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497,873,048 100.00 0 0.00 0 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股股东

178,779,762 99.20 6,800 0.00 1,440,846 0.80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240,800 90.80 6,800 2.56 17,600 6.64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178,538,962 99.21 0 0.00 1,423,246 0.7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

兴业证券股份 有

限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

676,652,810 99.79 6,800 0.00 1,440,846 0.21

7

《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15

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的议案

》

676,659,610 99.79 0 0.00 1,440,846 0.21

10

《

兴业证券股份 有

限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

2015-2017

年

）

股

东回报规划

》

676,245,763 99.73 141,900 0.02 1,712,793 0.25

11

《

关于调整公司 独

立董事津贴标准的

议案

》

676,652,710 99.79 1,600 0.00 1,446,146 0.2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律师、戴祥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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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

4月2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4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李永河、魏光林、李文海、史厚云、庞庆平、张建国、徐国政、王天

也、李涛九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公司进行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变更，经

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实施的，本次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实施此次会计政策

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的《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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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

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各报告期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净利润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根据财

政部要求， 上述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

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

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 财政部发布 《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

定》，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批准流程：

2015年4月7日， 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个别项目列示产生影响，根据2014年1月26日

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公司将以前年度的工资结余13.45万

元，由原来的“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调整到“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并追溯调整2014年

年初数，此项调整只是在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之间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无其他会计政

策变更，对公司2013年度和2014年度各报告期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及现

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董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实施的，本次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实施此次会计政策变

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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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

4月2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4月7日在公司本部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李俊涛、刘伟、胡延伟3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公司进行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变更，公

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规定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600016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公告编号：

2015-014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4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4月27日 14� �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五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4月27日

至2015年4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

√

2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3月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

的会议材料：于2015年4月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不涉及

3、特别决议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录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016

中国民生银行

2015/3/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法：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民生银行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37

联系人：刘羽珊、周芳

联系电话：010—68946790；58560666-8335、8337

传真：010—58560720

2、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个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

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3、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4、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

站（www.cmbc.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4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

期换届的议案

2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延

期换届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2015年4月26日14:00之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

形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方为有效。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1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5年3月产销量详细如下：

单位：台

产

量

车型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皮卡 风骏

10,528 12,019 27,763 33,997 -18.34%

SUV

哈弗

H1 7,618 -- 19,297 -- --

哈弗

H2 16,372 -- 42,634 -- --

哈弗

H5 2,228 5,497 5,930 13,390 -55.71%

哈弗

H6 32,581 25,855 87,700 67,982 29.00%

哈弗

H9 2,366 -- 6,672 -- --

长城

M

系列

5,596 11,573 13,193 33,849 -61.02%

小计

66,761 42,925 175,426 115,221 52.25%

轿车

长城

C30 4,477 8,602 11,436 23,498 -51.33%

长城

C50 2,024 5,296 5,939 15,007 -60.43%

其他轿车

17 358 72 1,263 -94.30%

小计

6,518 14,256 17,447 39,768 -56.13%

其他

1 3 2 6 -66.67%

总计

83,808 69,203 220,638 188,992 16.74%

单位：台

产

量

车型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皮卡 风骏

10,852 11,682 28,373 32,241 -12.00%

SUV

哈弗

H1 7,703 -- 19,849 -- --

哈弗

H2 15,975 -- 41,743 -- --

哈弗

H5 2,421 5,500 6,195 13,497 -54.10%

哈弗

H6 31,446 25,079 87,749 67,884 29.26%

哈弗

H9 1,849 -- 6,734 -- --

长城

M

系列

4,808 11,742 13,239 32,623 -59.42%

小计

64,202 42,321 175,509 114,004 53.95%

轿车

长城

C30 3,921 8,508 10,824 24,276 -55.41%

长城

C50 1,982 5,125 6,086 15,929 -61.79%

其他轿车

21 403 60 1,305 -95.40%

小计

5,924 14,036 16,970 41,510 -59.12%

其他

0 3 1 6 -83.33%

总计

80,978 68,042 220,853 187,761 17.62%

其中

:

出口

1,758 6,044 4,655 13,063 -64.37%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

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7日


